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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发行人”）

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

特别规定》和《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益保护指引》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

中载明“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公司不

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此项规定。”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前全体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

承诺：本公司全体股东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2008 年上半年主要财务数据、2008 年 6 月 30 日资产

负债表、2008 年 1-6 月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其中，2008 年

上半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中 2007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07年上半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本公司在上市后将不再披露 2008 年半年度报告，敬请投

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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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

引》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924号文”核准，本公司本

次共公开发行不超过 1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确定本次

发行数量为 10,000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

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配售 2,000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8,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0.59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

的通知》（深证上[2008]114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陕天然气”，股票代码：“002267”，其中本次公

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8,000万股股票将于2008年8月13日起上市交易。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www.cninfo.com.cn）查询。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 1

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08年8月13日 

3、股票简称：陕天然气 

4、股票代码：002267 

5、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50,841.87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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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0,000万股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期限及其对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

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前全体股东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8、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2,000万股股份自本次网上发行的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3个月。 

9、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8,000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0、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表 

项目 股东名称 
所持股份数 
（股） 

占发行后总

股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陕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16,197,739 62.19% 2011年 8月 13日 

西部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30,753,926 6.05% 2011年 8月 13日 

澳门华山创业国际经济技术

合作与贸易有限公司 
30,753,926 6.05% 2011年 8月 13日 

陕西华山创业科技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15,356,542 3.02% 2011年 8月 13日 

陕西秦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5,356,542 3.02% 2011年 8月 13日 

首次公 
开发行 
前发行 
的股份 

小计 408,418,675 80.33% ——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20,000,000 3.93% 2008年 11月 13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80,000,000 15.74% 2008年 8月 13日 
首次公 

开发行 

的股份 小计 100,000,000 19.67% —— 

合计 508,418,675 100.00% —— 

11、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2、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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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anXi Provincial Natural Gas Co., Ltd. 

注册资本：40,841.87万元（发行前） 

50,841.87万元（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袁小宁 

住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A1区 

邮政编码： 710016 

电话： 029-86156119、86156198 

传真： 029-86520111 

电子邮件： public@shaanxigas.com 

互联网址： www.shaanxigas.com 

董事会秘书： 李谦益 

经营范围： 天然气输送、天然气相关产品开发、天然气综合利用、天然气

发电。 

主营业务： 天然气长输管道的建设与运营 

所属行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行人股票情况 

发行人董事罗德明先生及其配偶共同持有澳门华山的股东——龙辉投资有

限公司（澳门注册成立的公司，主营进出口业务）99%的股权，龙辉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澳门华山 16%的股权。通过上述股权关系，罗德明先生及其配偶间接持有

本公司发行前 1.19%的股权。 

发行人监事倪正，于本次发行过程中通过网上申购平台，申购成功发行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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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500 股.根据《公司法》和发行人《公司章程》规定，倪正作为发行人监事，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所持发行人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倪正离职后半年

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倪正本人也做出了相应的承诺。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陕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投集团”）成立于 1999 年 5

月 12 日，注册地址为西安市东新街 232 号陕西信托大厦 11-13 层，注册资本和

实收资本为 30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梁平。《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其为

国有独资有限公司。陕投集团持有陕西省国资委颁发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证》，企业单位统一代码：719715832，出资人：陕西省国资委，依法占有、使

用国有资本 30 亿元。经营范围：“对全省重点产业领域和重大项目进行投资开

发和经营。包括向电力、天然气、交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证券、化

工、旅游、机械制造、农业领域的投资及资产经营管理”。 

陕投集团经希格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总

资产 4,107,697 万元，净资产 1,012,186 万元，2007 年度净利润 148,066 万元。 

四、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A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人数为33,000户，其中本次发行新增股东32,995

户。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1 陕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16,197,739 62.1924%

2 西部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30,753,926 6.0489% 

3 澳门华山创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有限公司 30,753,926 6.0489% 

4 陕西秦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5,356,542 3.0205% 

5 陕西华山创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5,356,542 3.0205% 

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49,366 0.4424% 

7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

银行 
799,098 0.1572% 

8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26,366 0.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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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556,866 0.1095% 

10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461,000 0.0907% 

合计 413,111,371 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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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10,000万股 

二、发行价格：10.59元/股 

三、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 

四、募集资金总额：1,059,000,000元 

五、发行费用总额：45,150,515.55元，其中： 

保荐及承销费用  34,250,000.00 元 

审计验资费用 1,320,000.00 元 

律师费用  510,000.00 元 

财务顾问费用 1,300,000.00 元 

信息披露费 1,816,300.00 元 

新股发行登记托管费 500,841.87 元 

路演推介等其他费用 5,453,373.68 元 

每股发行费用 0.45 元 

六、募集资金净额：1,013,849,484.45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3.44元（以公司截至2007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0.50元（以公司2007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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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以下财务数据源自本公司2008年6月30日资产负债表、2008年1-6月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和股东权益变动表。其中，2008年1-6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对比表

中2007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07年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2008 年 6 月 30 日 

上年度期末 

2007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 200,025,743.60 200,507,666.33 -0.24% 

流动负债 718,828,226.34 826,761,295.91 -13.05% 

总资产 1,892,078,090.76 1,852,712,380.61 2.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所有者权益 
901,992,766.78 732,867,153.81 23.08% 

每股净资产 2.21 1.79 23.46% 

项目 
本报告期 

2008 年 1-6 月 

上年同期 

2007 年 1-6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905,392,056.82 814,193,354.61 11.20% 

利润总额 199,424,495.43 163,863,324.75 21.70% 

净利润 169,125,612.97 135,794,943.32 24.5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68,487,907.60 135,181,290.41 24.64% 

基本每股收益 

（按发行前股本计算） 
0.41 0.33 24.24% 

基本每股收益 

（按发行后股本计算） 
0.33 0.27 22.22% 

净资产收益率 18.75% 22.09% -15.1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资产收益率 
18.68% 21.99% -15.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7,687,995.36 237,881,787.78 -4.2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0.56 0.58 -4.29% 

 

二、 2008年 1-6月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公司截止2007年12月31日的股份总数为408,418,675股，200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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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后股份总数增至508,418,675股。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股本变化对公司相关

财务指标的影响。 

2、公司2008年1-6月份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11.20%，主要是由于

客户用气量上升和非直供工业用户（咸阳彩虹、宝鸡北照等）天然气销售价格上

涨综合影响所致。 

3、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24.54%,主要是由于营业收入增幅较大，而总

成本中固定成本占比例较大，所以净利润的增长率会高于营业收入的增长率。  

4、公司 2008年 1-6月的净资产收益率比上年同期略低，是由于 2006年利

润已进行分配减少了净资产，而 2007年利润未进行分配增加了净资产所致。 

5、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没有对财务数据和指标产

生重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公司将按照实现气化全省的战略目标，实现资源、

市场的良性协调发展，采取多种有效途径介入终端市场，实现天然气业务的做大

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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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发行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的

有关规则，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公司相关规章制度。 

二、发行人自2008年7月22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

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4、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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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情况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 

联系地址：北京朝阳区新源里16号琨莎中心23层（100027） 

电     话：（010）84683231 

传     真：（010）84683229 

保荐代表人：甘亮、邱小兵 

联 系 人：文富胜、陈平进、王友安、黄颖君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已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出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

保荐书》。 

中信证券认为，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

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附表一、2008年6月30日资产负债表 

附表二、2008年1-6月利润表 

附表三、2008年1-6月现金流量表 

附表四、2008年1-6月股东权益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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